
煤炭资源与安全开采国家重点实验室 

自主研究课题管理办法（2019 年） 

煤炭资源与安全开采国家重点实验室围绕当前研究热点领域与各前沿研究方向设立自主研

究课题，主要由实验室负责人组织团队开展持续深入的系统性研究；课题只能用于中国矿业大

学正式编制人员（课题获批后即列入科技部实验室研究人员名单）申请，开展探索性的自主选

题研究。重点支持我校采矿与安全学科优秀青年科技人员、新引进实验室固定人员的科研启动。 

自主研究课题研究期限一般为 2~3 年。实验室组织专家定期检查和验收自主研究课题的执

行情况。课题的检查和验收坚持“鼓励创新、稳定支持、定性评价、宽容失败”的原则。 

一、课题申报 

1、课题研究内容和目标具体、先进、可考核。重点支持能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选题(专利、

先进技术标准、专著等)。 

2、基础研究性课题选题要力求具有开拓性，应用研究性课题选题要突出针对性和实效性。 

3、重点支持结合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

研究性选题。 

4、重点支持围绕学校一流学科建设，有利于学术带头人及骨干教师的成长，本领域较为前

沿的研究方向的选题。 

5、支持有利于推进学术梯队的建设，培养和提高青年教师科研能力的选题。 

6、鼓励跨学科联合申报课题。 

7、已承担自主课题未结题者或有不良记录者，不予受理。已获得资助的各级课题，不得重

复申报。 

8、课题负责人及课题组成员只能同时参加一个自主研究课题的申报。课题一般应在 2 年内

完成，特殊情况仅可申请延长 1 年。 

课题的申请：2018 年 10-11 月份集中受理，11-12 月份集中评审与公布评审结果。申请者必

须认真填写《煤炭资源与安全开采国家重点实验室自主研究课题申请书》、《煤炭资源与安全开

采国家重点实验室自主研究课题申请简表》，非标准格式的申请不予受理。 

二、课题评审 

通过实验室预审的课题，将统一安排课题负责人进行答辩。评审采取回避制度，凡有课题

申报者均不作为评审专家组成员参与课题立项评审。答辩通过的课题按照评审意见修改后上报

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实验室学术委员会批准后方准予立项，由实验室按计划给予专项经费资助。 




